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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驊：確認書有法律依據
選舉主任決定提名有效性 可依例要求參選人補資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一屆立法會選舉提名期已展開，選舉

管理委員會早前宣佈要求立法會參選人簽署確認書，確保他們清楚明白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等香港基本法條文。多名反對派立法會

議員昨日約見選管會主席馮驊討論有關問題，更在會後引述馮驊時稱，

沒有法理基礎表示候選人不簽確認書會令提名無效。不過，馮驊事後發

聲明澄清，確認書的做法有法律依據，又重申提名是否有效，完全由選

舉主任按照法例作出決定，選管會只是協助選舉主任履行其法定職權。

提名

馮官澄清反對派引述說法
反對派

選管會做這個確認書只為行政方便，方便選舉主任可
以決定這個聲明是否一個真誠的聲明，選管會沒有法
律基礎去要求候選人簽。

我們問他（馮驊），如果不簽是否等於提名無效，他
說不是，沒有法理基礎表示參選人不簽確認書就會無
效。

他（馮驊）沒有勸我們簽，不簽也不代表一個參選人
的提名必然是無效。

確認書簽或不簽，選舉主任都可能對參選人有後續跟
進，或有其他問題問候選人。

選舉主任若有合理疑問，相信候選人的聲明不真誠，
可以諮詢律政司意見。

馮驊

提供確認書的做法是有法律依據，這個措施完全是基於
法律和程序上的考慮，藉此確保提名程序可以順利依法
完成。

提名是否有效，完全由選舉主任按照法例作出決定，選
管會本身沒有法定職權，只是協助選舉主任履行其法定
職權。

我呼籲所有參選人填妥確認書交回選舉主任，以便選舉
主任可以按法例順利完成有關提名程序。

如參選人沒有遞交確認書，選舉主任有權根據規例，向
參選人索取進一步資料。

就法定提名程序是否妥為完成的問題，選舉主任在有需
要時可向律政司徵詢法律意見，採取適當行動以確定有
關參選人的提名符合法例要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立法會拉布耽
誤不少重要政策和措施的推行，嚴重影響香港
社會運作。立法會換屆選舉在即，行政長官梁
振英昨日在一創科活動場合上表示，特區政府
大力支持香港發展創新科技，明年更會公佈重
大政策，但所有花錢的大政策都必須通過立法
會撥款，明言自己「不怕投票怕拉布」，希望
新一屆立法會可以少幾個拉布議員，讓政策順
利通過。
反對派議員事事拉布的行為作風早已神憎鬼
厭，梁振英過往亦曾呼籲市民若要改變如此狀
況，要善用手中一票，「Vote them out」，用
選票將反對派踢出議會。

推創科政策須獲撥款
梁振英昨日在一創科活動上致辭，談到政府

對創科發展的遠景和大計。在活動開幕禮結束
前，梁振英突然要求再次發言。
他表示，創科局由去年11月底成立至今已8

個月，做了一些工作，至一周年時必須做好長
遠的工作規劃，並預告自己明年1月的施政報
告中將有重大的創科政策。
不過，他強調，所有花大錢的項目都必須通

過立法會撥款，雖然相信相關政策在投票時大
部分能獲得通過，但立法會經常拉布，往往阻
礙政策推出，「我怕拉布，所以希望新一屆立
法會可以少幾個拉布議員。」

點人數休會狂增數倍
過去一屆立法會拉布亂象頻生，反對派更瘋

狂點算人數造成多次流會。根據立法會秘書處
早前提供的資料顯示，近年立法會內點人數的

次數，由2012/13年度的191次，到今年7月9
日已增至556次，大約是4年前的3倍。
因點人數及休會待續而減少的會議時間，也

由總計51小時44分鐘，增至218小時18分
鐘，增加了逾3倍。
秘書處又估算，在2012/13年度至2015/16

年度為立法會及其轄下委員會提供服務的每小
時平均開支，估算分別約為 173,000 元、
189,000元、203,000元及216,000元。由於反
對派拉布，香港已經浪費了大量時間及公帑，
間接損失更難以估算。
過去拉布就兩度拉倒了創科局，令該局延至

去年才能成立，最近還拉倒了《2016年醫生註
冊（修訂）條例草案》、《2015年消防（修
訂）條例草案》和《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等。

特首籲選民踢走拉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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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民主黨、公民黨、工黨、民協及公共專業聯盟等12名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昨日就確認書相關問題與馮驊會面。

公民黨議員郭榮鏗在會後引述馮驊時表示，確認書只是為行政
方便的措施，以便選舉主任決定是否信納參選人將擁護相關基
本法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聲明，不簽署確認書亦不代表參選人
的提名必然無效。
不過，馮驊在會後發表聲明表示，根據《立法會條例》第四
十二A條和《選舉管理委員會規例》第十六條，提名是否有
效，須由選舉主任按照法例的要求作出決定。
他續說，選舉主任在決定提名是否有效時，會考慮所有相關
資料，若對參選人是否已完全符合法例規定的要求有所懷疑，
選舉主任可根據規例第十條或第十一條，要求參選人提供其認
為適當的任何其他資料，令其信納該項提名是有效的。
同時，選管會亦可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第四和第五
條，採取其認為適當的步驟，或作出其認為適當的事情，以確
保立法會選舉的過程是公開、誠實及公平地進行的。
馮驊強調，提名是否有效，完全由選舉主任按照法例作出決
定，選管會就選舉主任所作出的決定沒有法定職權，亦一向沒
有角色，只是協助選舉主任履行其法定職權。

確保明白基本法
對於為何擬定確認書讓參選人簽署，馮驊指，是為了確保提
名程序能夠依法完成，因為選管會留意到最近社會上有言論或
提議偏離了「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規定下香港的憲制地
位，亦有社會人士關注參選人是否已充分明白相關基本法的內

容。
他指出，確認書一方面可以協助選舉主任行使法例賦予的權

力以履行其職責，順利執行提名程序，確保所有參選人充分明
白法例的要求和相關責任，並且是真誠地作出有關聲明。另一
方面，參選人亦可藉簽署確認書表明自己在簽署提名表格內的
聲明時，已清楚明白香港基本法包括上述條文。

立會條例有規定
馮驊重申，根據《立法會條例》第四十條規定，參與立法會
選舉的人士須按照法定的提名程序在提名表格內簽署聲明，示
明會擁護香港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否則參選人
不得獲有效提名為候選人。這是現行法例的規定，過去多年的
立法會選舉一直有此要求。
他強調，提供確認書的做法是有法律依據，此舉完全是基於
法律和程序上的考慮，藉此確保提名程序可以順利依法完成。
他呼籲所有參選人填妥確認書交回選舉主任，以便選舉主任可
以按法例順利完成有關提名程序。
對於有參選人不遞交確認書，馮驊指，選舉主任有權向參

選人索取進一步資料，在有需要時，還可向律政司徵詢法律
意見，採取適當行動以確定有關參選人的提名符合法例要
求。

反對派態度不一
被問及反對派是否會簽確認書，郭榮鏗稱，各黨派都要回去
商討後再決定。社民連及「人民力量」等均稱會堅拒簽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朗文）選
舉管理委員會要求立法會選舉參選人
簽署確認書，確保他們清楚明白香港
基本法內，關於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
的部分、特區直轄於中央政府、修改
香港基本法不得與國家對港既定基本
方針政策相牴觸的內容。網上有民調
顯示，逾七成人認為選管會做法合
理。有網民批評「港獨」違法，讓
「港獨」分子進入議會是養虎為患，
應在報名期間就阻止他們參選。另有
人指參選人如果當選，必須宣誓擁護
及效忠香港基本法，質疑不簽署確認
書的參選人，背後有不可告人的原
因。
財經網站《經濟通》於本月15日起開

始進行民調，問到選管會要求參選人簽

署確認書，並指如作虛假聲明須負刑
責，是否合理。截至昨晚9時，共有
730人投票，71%人認為選管會做法合
理，29％人認為不合理。
不少網民留言支持選管會做法，有人

批評「港獨」違法，讓「港獨」分子進
入議會等於養虎為患，「『港獨』分子
一旦成為議員，立法會將更麻煩，若其
明目張膽鼓吹『港獨』，立法會炒其魷
魚補選，其黨羽可能暴動，犯事者又或
要求司法覆核，屆時費時失事，浪費公
帑……故一開始便阻止其參選，是不容
有失的。」
有網民就質疑，既然當選後必須宣誓

擁護及效忠香港基本法，「若參選人沒
有任何不可告人的原因，為何在參選時
會拒絕簽署確認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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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傳統反對派「大佬」
扮慘情，稱該陣營在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嚴重「碎片
化」，但無阻各人「鬼打鬼」。前公民黨黨員、南區區
議員司馬文拒理會否「走」前黨友陳淑莊的票源，昨
日以「一齊拆掂佢！（Let's fix it!) 」為口號，正式宣佈
參選港島區直選。圖角逐新界東連任的「新民主同盟」
范國威亦報名參選，稱「前好友」、前民主黨議員鄭家
富「東山復出」搶票，令他「選情嚴峻」云云。
司馬文獲「土地正義聯盟」成員朱凱廸、「傘兵」楊

雪瑩、「保衛香港自由大聯盟」韓連山及「中西區關
注」等撐場，可惜出師不利，其宣傳直幡多次被大風吹
至飛脫，義工多次整理亦無補於事，場面狼狽。
被問及是次參選等同「」陳淑莊的票，司馬文未有
正面回應，僅稱自己的功能是「令港島區一般不會投票
的市民出來投票」，又稱反對派只要集中在政改問題，
自己則着重如何令香港更國際化，以及發展經濟。

傳鄭家富樁腳撐范國威場

范國威及參選「超區」的「新同盟」大埔區議員關永
業也報名參選，其「拍檔」包括沙田區議員許銳宇及西
貢區議員黎銘澤，早前有傳會「過檔」替鄭家富助選的
沙田區議員丘文俊亦有來撐場，故「謠言已不攻自破」。
民主黨黃碧雲亦於昨日報名，參選角逐連任九龍西議
席。面對反對派其他陣營「搶票」，黃碧雲急不及待大
打「告急牌」。她稱，今屆選舉，民主黨面臨「前所未
有的嚴峻挑戰」，既有「建制派的強大選舉機器」，也
面對「勇武激進派」的攻擊。
她宣稱，民主黨反對「香港獨立」或「歸屬英國」，
也不容許香港走向「一國一制」，因這既不可能，亦非
出路，只會將香港推進死胡同。該黨會在現有的主權框

架下，就香港內部事務爭取最大程度的「自決權」云。
其他港島區參選人還包括民建聯張國鈞、工聯會郭偉
强、新民黨葉劉淑儀、民主黨許智峯、「熱血公民」鄭
錦滿、「香港眾志」羅冠聰。新界東參選人還包括民建
聯葛珮帆、新民黨/公民力量容海恩、民主黨林卓廷、
「本土民主前線」梁天琦、獨立無黨派方國珊、自由黨
李梓敬、工黨張超雄。九龍西參選人還包括經民聯及西
九新動力梁美芬、「新思維」狄志遠、民協譚國僑、
「青年新政」游蕙禎。「區議會(二)」（超級區議會）
參選人包括民建聯李慧琼團隊、周浩鼎團隊，工聯會王
國興團隊，街工梁耀忠，民主黨涂謹申及鄺俊宇團隊，
公民黨陳琬琛及民協何啟明等。

反對派互「票」司馬文「啄」四眼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增
的確認書簽署安排引起了不少爭議。昨
日報名參選的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表
明，擁護香港基本法部分條文，包括
「香港為中國不可分離一部分」等。雖
然相關安排「政治正確，法理未確」，
暫時看不到法理依據指參選人若不簽署
會被褫奪參選資格，但確認書有重要意
義，因為選民可從確認書得知參選人對
「港獨」的立場。參選人倘簽署，可讓
選民知道其反對「港獨」，不簽的則
「有排解釋」。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行政會議成員鄭

耀棠在另一場合則認為，新安排是特區

政府的「溫馨提示」、「嚴正提示」，
指每位參選人在選舉以及當選後，都不
可以鼓吹「香港獨立」，「本身宣傳
『港獨』，你一提出就已經觸犯（香
港）基本法第一條。」

棠哥：煽「獨」定被褫奪資格
他形容「港獨」是嚴重罪行，近幾

年有人公開講要「香港獨立」，所以
特區政府才會提出確認書的安排，提
醒候選人不要以身試法。
他又認為，如果選舉期間有候選人

鼓吹「港獨」，一定會被褫奪資格，
但詳情交由選管會決定。

田北辰：表明反「獨」意義重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特區政府及
選舉管理委員會早前分別發出聲明，指有意
參選立法會的人士須簽署聲明，擁護基本法
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區。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
合會會長、浙江省政協常委詹耀良昨日接受
訪問時指，不簽署者根本不可以成為候選
人，而日後違反聲明的議員，特區政府也要
嚴格執法。
詹耀良強調，任何參選立法會者都要簽署
聲明，拒簽的人根本冇資格參選，也不可以
成為立法會議員。
他說：「我已經看到有（參選）人唔簽，
我們唔可以接受這些人，如果容許他們做議
員，香港未來點搞？」
他續指，「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一國
兩制』非常清晰，這些人要在香港搞『獨
立』，根本沒有維護國家，但又容許他們做
議員，全世界都沒這種事，為何香港可以

有？ 這份聲明是引用基本法的內容和條文，
基本法就是法律，所以聲明也是法律，特區
政府需要嚴格執行聲明。」

浙聯會長：拒簽冇資格參選

■詹耀良指拒簽確認書的人冇資格參選立法
會選舉。 沈清麗 攝

■馮驊


